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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档案馆查档指南
一、查阅服务内容

本馆一楼设有档案查阅大厅，可查阅档案、图书资料、政务公开信息。

(一)咨询服务

1.开展来馆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多种咨询;

2.介绍查档方式、程序、时间及有关查档规定;

3.介绍档案资料的种类及主要内容。

(二)来馆查档服务

1.介绍查档程序，办理查档登记;

2.介绍档案资料的种类、主要内容和检索方式;

3.为利用者调取档案资料并协助利用者使用查阅设备。

(三)函、网代查服务

1.开展信函、网络查询服务;

2.信函查询自收到信函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3.网络查询自收到网络留言后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四)查档预约服务

1.开展电话预约或网上预约查档服务;

2.国家法定节假日急需查阅档案者，可提前与工作人员预约。

(五)档案资料复制服务

提供档案资料的复制服务。

二、服务时间及联系方式

(一)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 至 18:00

(二)联系方式

地址:广安市广安区五福南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638000

电话: 0826-2398010

传真: 0826-2332533

联系邮箱：gasdaj@163.com

网址: http://daj.guang-an.gov.cn/

http://daj.guang-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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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者出具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或介绍信

等有效证明，工作人员查验证件是否符合查档

要求后，利用者进行登记。

利用者利用手工目录与电子目录进行检索。

利用者填写并提交《查阅复制档案申请表》或

《查阅利用未开放档案审批表》，申请调阅所

需档案。

工作人员提供档案，利用者在利用大厅阅读。

需复印、摘抄、翻拍的档案或缩微品，经工作

人员及部门分管负责人审查、签字同意后，酌

情办理。

利用者查阅完毕，归还档案。

利用者向工作人员告知查档结果，并填写《利

用档案效果登记表》。

广安市档案馆查档流程

查档登

记：

利用检索：

申请调卷：

调阅案卷：

复制档案：

归还案卷：

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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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档案馆查阅利用档案规定

为规范档案利用工作，提高档案服务质量，依照《档案法》及《档案

法实施办法》《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馆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开放档案查阅。我国公民和组织持身份证、工作证、军官证、

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或单位介绍信，均可查阅馆藏开放档案资料和政务公开

信息文件。

第二条 未开放档案查询。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查

阅本单位未开放档案，须持本单位介绍信和查阅者身份证等合法证件，即

可查阅；查阅外单位未开放档案，须持本单位介绍信向本馆申请，本馆领

导审批同意后方可查阅，必要时还须经档案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公民查阅

有关本人学籍、学历、工龄、职称、获奖荣誉等证明性未开放档案，凭本

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经馆务建设科审核同意方可查阅。公民个人查阅其

他未开放档案，须本人向我馆提出申请，本馆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查阅，

必要时还须经档案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三条 保密档案查阅。查阅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记录，各部

门党组（党委）会议记录、办公会议记录以及未解密的档案文件，原则上

不提供查阅；确因工作需要，须持本单位介绍信，经档案形成单位的主管

领导书面同意，本馆主要领导审批同意方可查阅。

第四条 控制档案查询。凡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统战、民族、

宗教、国防工业等敏感内容的档案，以及涉及他人隐私的档案信息，属控

制查阅范围。确因工作需要查阅的，须持单位介绍信，向本馆申请，本馆

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查阅，必要时还须经档案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五条 档案借阅。任何人不得将档案带出阅览厅，不得随意交换阅

读。未经馆长批准，档案、图书资料原件不得外借离馆。特殊情况确需借

出时，须经馆长批准，办理借阅手续，并限期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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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使用指南

由国家档案局建设的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自上线以来，因其服务便捷、高效，足不出户即可实现跨区域、跨层级查

阅利用档案，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切关注。

现就如何登录平台、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查档需求等问题，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平台新用户注册及使用方法。

第一步 使用电脑输入网址：https://cxly.saac.gov.cn/ ，或使用

任一搜索引擎搜索“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点击官方链接，进入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页面，点击“用户登录”。

第二步 点击“新用户注册”。逐项输入个人身份信息、手机号码、

验证码、登录密码。登录密码为 8-12 位数字、字母或常用符号，任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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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及以上组合，字母区分大小写。输入以上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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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用手机扫描电脑屏幕上弹出的二维码或者在手机用户商店中

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下载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app（国家官方软件，

无广告，请放心下载）。

下载完毕后点击电脑页面下方的“下一步”，您将看到“人脸识别”

二维码。

人脸识别认证完成后点击网页中的“马上注册”，成功后，网页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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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示“注册成功”。

第四步 返回平台首页点击“我要查档”，进入查档登记单页面，填

写查档需求，提交查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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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带“*”均为必填项，需要您准确填写。

2、“目标档案馆”是给您出具所需档案的档案馆，在申请前可先电

话联系目标档案馆的详细情况，再进行填写。

3、“期望的档案利用方式”，建议您填写邮寄到付，这样可以收到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具有法律效力。

4、“查档线索”应尽量写详细，这样可以为我们查档提供更多线索，

方便查找到您需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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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布 信息填写完毕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查档须知》，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及安排”，然后提交，提交成功后您将收到如下手机短信。

到此，您已成功完成此次查档申请，目标档案馆收到申请提示后，将

尽快为您办理查档，并按您填写的利用方式反馈给您，请您注意查收。若

您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电话咨询我们：0826-23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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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国家档案馆

民生档案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便捷惠民的档案利用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家

档案馆的服务能力，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查档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和《四川省国家档案馆管理办法》，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四川省各级国家档案馆开展民生档案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工

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异地查档、跨馆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档案馆根据

馆藏档案资源，通过建立馆际联动工作机制，开展的档案异地跨馆查询利

用服务。

第四条 异地查档、跨馆服务档案范围主要是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

民生档案，包括婚姻登记、计划生育、学籍、学历、工龄、职称、荣誉、

离退休、房产、土地、林权、公证、就业安置等凭证性档案。

第五条 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工作流程包含申请、审核、受理、协办、

审定、反馈等环节。

（一）申请。档案利用者向申请地国家档案馆提出异地查档申请，填

写并提交异地查档利用申请表（见附件）。

（二）审核。受理档案馆对申请人身份证件等证明进行核实、登记，

并向申请人告知异地查档程序和要求。

（三）受理。申请人身份证件等证明合法有效、利用档案范围符合本

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予以受理，并将查档需求及时发送协办档案馆。不予

受理的，应当将不予受理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四）协办。协办档案馆收到受理档案馆转送的异地查档申请表后，

按本馆查档程序和规定进行查档，查到档案后应当在档案复制件上加盖本

馆档案利用专用印鉴，并标注查档时间和档号，传递至受理档案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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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3 个工作日不能完成以及未查到档案或不符

合档案利用规定的，协办档案馆应当向受理档案馆说明缘由。

（五）审定。受理档案馆对协办档案馆提供的查档结果进行最终审定。

（六）反馈。受理档案馆将收到的档案复制件加盖该馆利用专用印鉴，

标注反馈时间，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如未查到，须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反馈查档信息时间一般自受理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工作日（不含邮寄时

间）；5 个工作日不能反馈的，受理档案馆应当如实将不能按期反馈的原

因告知申请人，并可以将反馈查档信息时间再延长 5 个工作日。

第六条 最初受理申请的档案馆为首问责任单位，承担为申请人服务

的第一责任。

第七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将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内容、联系方式

及联系人、工作流程、利用者权利义务等基本信息向社会公示。信息发生

变动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更新。

第八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确定人员负责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工作，

配备档案信息传递所需的设备设施，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九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档案查阅利用制度，确保档案利用、传输过程中档案实体及信息安全。

第十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保护档案利用申请人个人隐私，不得泄

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利用者个人信息。对异地查档过程中非因档案馆主

观因素造成的可能导致申请人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发生的，要事先告知申

请人。

第十一条 各级国家档案馆应当加强民生档案数字化，推进异地查档、

跨馆服务规范化，逐步建成全省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利用平台。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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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广安市民生档案异地查档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查阅

单位

利

用

人

数

联系

方式

查阅人姓

名

证件名称

证件编号

查

阅

内

容

利

用

类

别

婚姻档案（ ）

学籍学历（ ）

林 权（ ）

工龄职称（ ）

荣 誉（ ）

离 退 休（ ）

房 产（ ）

公 证（ ）

就业安置（ ）

计划生育（ ）

土 地（ ）

其 他（ ）

受

理

意

见

协

办

意

见

送

达

方

式

传 真（ ） 邮政挂号（ ） 普通信函（ ）

电话告知（ ） 其 他（ ）

备

注

申请人

（签字）

联系方式请填写联系电话，或通讯地址、邮编、电子邮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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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各级综合档案馆

及部分市级专门档案馆联系方式

序

号
单位 地址 接待电话 邮政编码

1 广安市档案馆
广安市广安区

五福南路 800 号
2398010 638000

2
广安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

广安市金安

大道上段 33 号
2349045 638000

3
广安市人力

资源服务中心

广安市广安区紫

金街 209 号
2392300 638000

4
广安市广安区

档案馆

广安市广安区

环城路三段 6 号
2241926 638000

5 岳池县档案馆
岳池县银城

东路上段 89 号
5689211 638300

6 武胜县档案馆
武胜县沿口镇

和民街 28 号
6682981 638400

7 邻水县档案馆
邻水县鼎屏镇

东临路 95 号
3366302 638500

8 华蓥市档案馆
华蓥市汪杜路

456 号
2883258 638600

9 前锋区档案馆
前锋区永前

大道 888 号
2883258 638019


